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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唐山市丰南区岔河动物防疫站、泰兴市古溪镇畜牧兽医站、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平邑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澄城县畜牧发展中心、永丰县农业农村局、河北省景县农业农村局、阿尔山

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献县农业农村局、南宫市农业农村局、皮县农业农村局、古浪县泗水镇人民政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猛、向军、谢东泉、林峰、曹小丽、王佳林、张建勇、张玉宝、张静、宋杰、

郭子玉、葛丹。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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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的总则、选址、规划和布局、设施与设备配置要求、生物安全管

理要求、监测、预警与记录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设计年出栏商品肉猪5000头及以上或设计存栏能繁母猪300头及以上的规模化商品猪

场的生物安全管理全过程。年出栏量或存栏量低于上述规模的其他养猪场（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635 动物防疫 基本术语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63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物安全 biosecurity

为预防病原体传入、在场内传播和向场外扩散，以及保障人员、动物和环境健康而采取的一系列综

合性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的总称。
注：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生物安全（设施屏障）和操作性生物安全（管理流程）。

净区 clean zone

猪场内生物安全风险等级最低、受到最严格保护的核心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区（如配怀舍、分

娩舍、保育舍）、健康猪群生活区及内部洁净通道。

污区 dirty zone

猪场内生物安全风险等级最高、可能受到病原污染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粪污处理区、病死猪无害

化处理区、车辆洗消区外围及场外临近环境。

灰区 buffer zone

介于净区与污区之间的过渡区域，具有中等生物安全风险，通常包括生活办公区、饲料储存区、物

资消毒间及人员隔离淋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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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物品 risk materials

所有可能携带并传播病原微生物的物理载体。

清洗 cleaning

通过物理方法去除物体表面可见的有机物的过程。

消毒 disinfection

采用化学消毒剂或物理方法杀灭或清除环境中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要求的过程。

全进全出 all-in/all-out

同一猪舍或同一生产单元内的猪群在同一时间全部转出，经过彻底的清洗、消毒并空舍一定时间后，

再于同一时间转入新猪群的饲养管理模式。

无害化处理 harmless treatment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法处理病死动物、粪污、医疗废弃物等，以消除其危害性、防止疫病传

播和环境污染的过程。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标识，追踪猪只、物资、人员、车辆等实体的历史、位置、状态和应用情况的能力。

4 总则

基本原则

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管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 风险预防原则：优先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病原传入和传播的可能性；

b) 分区管理原则：严格划分净区、灰区、污区，实施差异化管控；

c) 屏障设置原则：建立并维护有效的物理屏障、化学屏障和管理屏障；

d) 单向流动原则：人员、物资、车辆、猪只等应遵循从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的单向流动，严禁

逆向交叉；

e) 程序化操作原则：关键环节应制定并执行标准操作程序（SOP）；

f) 可追溯原则：所有关键生物安全活动均应记录，确保过程可追溯、责任可落实；

g) 持续改进原则：定期评估生物安全体系的有效性，并不断优化完善。

管理体系要求

4.2.1 猪场应建立文件化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 生物安全手册；

b) 程序文件；

c) 作业指导书；

d) 记录表单等。

4.2.2 应任命专职或兼职的生物安全负责人，明确其职责和权限。

4.2.3 应制定年度生物安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正式员工、临时工、访客等）了解并

遵守相关要求。培训内容应包括基本原理、操作流程和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培训并保存记

录。

4.2.4 应建立生物安全审计制度，定期（建议每季度至少一次）对生物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内部

检查，并形成审计报告。

5 选址、规划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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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址选择

5.1.1 猪场场址应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畜牧业发展规划，取得合法用地手续。

5.1.2 应选择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通风顺畅的地点，地下水位应低于 2.0 m。

5.1.3 应具备可靠、充足的清洁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5.1.4 场址应远离敏感区域，并满足最小直线距离要求，见表 1。

表 1 场址与敏感区域的最小直线距离要求

敏感区域类型 最小直线距离要求

主要交通干道（国道、省道等） ≥ 1000 m
居民区、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区 ≥ 2000 m

其他动物养殖场（包括猪、禽、牛、羊等） ≥ 3000 m
生猪屠宰场、动物交易市场、无害化处理厂 ≥ 5000 m

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 ≥ 3000 m

功能区规划与布局

5.2.1 猪场内部应按照生物安全风险等级，清晰规划并严格隔离以下功能区：

a) 生活办公区（灰区）：包括员工宿舍、食堂、办公室等；

b) 生产区（净区）：包括配怀舍、分娩舍、保育舍、育肥舍等各类猪舍；

c) 引种隔离区：独立设置的隔离观察舍；

d) 饲料储存与加工区（灰区）；

e) 物资接收与消毒区（灰/污区交界）；

f) 车辆洗消烘干区（污区）；

g) 粪污处理区（污区）；

h) 病死猪暂存与无害化处理区（污区）。

5.2.2 各功能区应按以下顺序由外向内、由污到净布局：场外环境→污区（处理区、洗消区）→灰区

（生活区、物资区）→净区（生产区）。

5.2.3 各功能区之间应设置明显的物理隔离设施，如实体围墙、防疫沟或至少 10 m 宽的隔离绿化带。

5.2.4 应设置独立的人员通道和物料通道，并明确标识，避免交叉。

5.2.5 应在猪场下风向、地势最低处设置粪污处理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区，并采取严格的防渗、防漏、

防溢流措施，并按照 GB/T 17824.1 要求建设。

标识系统

5.3.1 应在所有出入口、功能区边界、关键控制点设置清晰、醒目的生物安全警示标识和指示标识。

5.3.2 标识内容应包括：区域名称、生物安全等级、准入要求、关键操作提示等。

5.3.3 建议使用颜色管理：净区用绿色标识，灰区用黄色标识，污区用红色标识。

6 设施与设备配置要求

围墙与围栏

6.1.1 猪场四周应建立完整、封闭的实体围墙，高度不低于 2.2 m，墙基应坚固，防止动物打洞钻入。

6.1.2 生产区、引种隔离区、粪污处理区等关键区域内部也应设置隔墙或围栏，实现有效隔离。

出入口控制设施

6.2.1 场区大门：应设置坚固的大门，实行门禁管理，配备视频监控和值班室。

6.2.2 车辆消毒设施要求如下：

a) 所有车辆出入口应设置与门同宽、长度不小于 6 m（能保证车轮旋转一周半以上）、深度不小

于 0.15 m 的车辆消毒池；

b) 或配备自动喷雾消毒通道，确保对车辆底盘和车身进行全方位有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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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毒池内应保持有效的消毒液浓度和液位，定期更换。

6.2.3 人员消毒通道：生产区入口应设置人员消毒通道，配备脚踏消毒盆、洗手消毒盆、自动喷雾或

紫外线消毒设备（仅作为辅助）。

人员卫生设施

6.3.1 应在生活区与生产区之间、不同生产单元之间设置人员专用淋浴间。进入净区必须进行强制淋

浴。

6.3.2 淋浴间应设计为“净-污分离”单向流动模式，配备充足的更衣柜、热水供应系统和换鞋区，净

衣柜和污衣柜分开。

6.3.3 应在各生产单元入口处设置洗手消毒盆和脚踏消毒盆，消毒液每日更换。

车辆洗消烘干中心（C&D Center）

6.4.1 应独立设置车辆洗消烘干中心，距离生产区至少 50 m。

6.4.2 中心内应划分清晰的脏区（初洗）、净区（精洗、消毒）和烘干区，实现单向作业流程。

6.4.3 应配备高压热水冲洗机（压力≥100 bar）、泡沫喷洒机、消毒剂喷洒设备和热风烘干房。

6.4.4 烘干房应能保证车厢内部温度达到 70 ℃以上，并维持至少 30 min。

物资消毒设施

6.5.1 应设立独立的物资消毒间，用于对入场饲料（袋装）、兽药、工具、生活用品等进行消毒。

6.5.2 应根据物资特性配备多种消毒设施：

a) 熏蒸间（用于不耐湿物品）；

b) 紫外线消毒室（照射时间不少于 30 min）；

c) 消毒液浸泡池或喷雾设备；

d) 密闭静置库（用于必须静置的物资）。

引种隔离舍

6.6.1 应建设独立的引种隔离舍，与最近的生产猪舍保持至少 100 m 的距离，并有独立的出入口和粪

污处理系统。

6.6.2 隔离舍应配备独立的饲喂、饮水、通风、温控和消毒设施，实行全进全出管理。

病死猪暂存与处理设施

6.7.1 应在污区设置防渗、防漏、防盗、防野生动物接触的病死猪专用暂存冷库或密封容器。

6.7.2 应配置符合环保要求的无害化处理设备，如化制机、高温发酵罐、焚烧炉等，或与专业无害化

处理单位签订协议，确保日产日清。

饲料储存与输送设施

6.8.1 应采用密闭式饲料储存塔（筒仓），具备防雨、防潮、防鸟、防鼠功能。

6.8.2 推荐使用密闭式自动输送系统（如绞龙、塞盘）将饲料从储存区直接输送至各猪舍，减少中间

环节和污染风险。

其他设备

6.9.1 应配备足量的高压清洗机、喷雾消毒机、火焰消毒器等清洁消毒设备。

6.9.2 应配备完善的防鼠、防鸟设施，如挡鼠板、防鼠网、鼠饵站、防鸟网、驱鸟器等。

6.9.3 猪舍应安装纱窗、水帘等防蚊蝇设施。

7 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人员管理

7.1.1 入场管理



T/CWDPA XXX—2026

5

7.1.1.1 所有人员（含员工、访客、承包商）入场前须提前 24 h 申报，经生物安全负责人批准。

7.1.1.2 入场人员须在生活办公区隔离宿舍进行不少于 48 h 的隔离，期间不得接触场外动物及动物产

品。

7.1.1.3 进入生产区（净区）前，必须在指定淋浴间完成以下强制性程序：

a) 在“污区侧”脱去所有个人衣物鞋袜，放入指定污衣柜；

b) 使用洗发水、沐浴露进行全身淋浴，时间不少于 5 min；

c) 在“净区侧”擦干身体，穿戴场内提供的专用工作服、鞋帽，并经消毒液洗手。

7.1.1.4 严禁将个人物品（如手机、钥匙、食品等）带入生产区，确需带入的电子产品等须经彻底消

毒。

7.1.2 场内活动管理

7.1.2.1 人员在场内应严格按照规定路径移动，遵循从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的单向流动，严禁未

经淋浴从生产区返回生活区。

7.1.2.2 不同生产单元（如配怀舍、分娩舍）的工作人员应相对固定，减少跨单元流动。如需进入，

应执行单元间的淋浴或至少更换工作服、鞋和洗手消毒程序。

7.1.2.3 饲养员进入猪舍前，应更换该猪舍专用的工作靴，并在舍入口脚踏消毒盆消毒。

7.1.3 健康与培训

7.1.3.1 所有员工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患有任何人畜共患病或腹泻、发热等症状者，在治

愈前不得进入生产区。

7.1.3.2 新员工上岗前应接受不少于 16 学时的生物安全基础培训。全体员工每年应接受不少于 8 学时

的复训，并保留培训记录。

7.1.3.3 应制定访客生物安全告知书，访客入场前阅读并签字确认。

车辆管理

7.2.1 车辆分类与管控

7.2.1.1 一级风险车辆：外来运猪车、病死猪/粪污运输车。严禁进入场区围墙以内，应在场外指定地

点进行装猪或交接，并严格执行清洗消毒。

7.2.1.2 二级风险车辆：饲料运输车、物资运输车。经批准后可进入场区内的车辆洗消烘干中心，但

不得进入生产区。

7.2.1.3 三级风险车辆：场内专用转猪车、饲料周转车。仅在围墙内指定路线行驶，使用后及时在内

部洗消点清洗消毒。

7.2.1.4 所有私家车禁止进入场区大门。

7.2.2 车辆洗消烘干程序

7.2.2.1 车辆进入洗消中心须严格执行以下流程：

a) 初次消毒：在入口处对车身、底盘进行喷雾消毒。

b) 高压清洗：使用≥60 ℃热水和清洁剂，对驾驶室、车身、底盘、轮胎、车厢内部进行全方位

高压冲洗，去除所有可见污物。

c) 泡沫浸泡与精洗：喷洒泡沫清洁剂，静置 10 min 后，再次高压冲洗。

d) 消毒：使用经稀释的有效消毒剂对全车进行喷雾消毒，确保表面湿润并作用不少于 15 min。

e) 烘干：驶入烘干房，确保车厢内部温度达到 70-75 ℃，持续 30 min 以上。记录烘干温度与时

间。

f) 采样与放行：定期对洗消后的车辆车厢底板、轮胎等部位进行环境采样检测，病原学检测阴

性后方可放行进入净区装货点或视为合格。建立车辆洗消档案，一车一档。

物资管理

7.3.1 物资准入与消毒

  所有入场物资必须在物资消毒间进行处理，根据物资特性选择消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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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耐腐蚀器械、工具：在消毒液（如 1:200 卫可）中浸泡 30 min 以上。

b) 兽药、疫苗外包装、书籍、文件：采用紫外线照射，每面不少于 30 min。

c) 精密仪器、电子产品、不耐湿物品：放入熏蒸间，使用臭氧或甲醛熏蒸（严格按照安全规程）

处理 2 h 以上。

d) 饲料：袋装饲料须拆除外层包装，对内包装进行喷雾消毒；散装饲料通过密闭管道输送，对

输送接口进行消毒。

e) 蔬菜、水果等食品：用专用消毒液浸泡清洗。

f) 必须静置的物资：如快递包裹、部分生产物料，应放入密闭静置库，静置时间不少于 72 h。

7.3.2 库存管理

7.3.2.1 场内应建立常备物资库存，减少不必要的物资入场频率。

7.3.2.2 物资仓库应保持干燥、整洁，定期消毒。

猪群管理

7.4.1 引种管理

7.4.1.1 坚持“自繁自养”原则，尽量减少引种。

7.4.1.2 确需引种时，应来自生物安全水平更高的种猪场，并持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非洲猪瘟

等主要疫病病原检测阴性报告。

7.4.1.3 引进种猪在运输前应在输出场进行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必须为专用密闭车辆，并经严格洗消。

7.4.1.4 种猪到场后，直接进入引种隔离舍，进行不少于 21 天的隔离观察。

7.4.1.5 隔离期间，应专人饲养，工具专用。

7.4.1.6 应在第 7 天和第 21 天分别采集血液或唾液样本进行主要疫病检测，确认健康后方可混群。

7.4.2 内部流转管理

7.4.2.1 猪只在场内不同生产单元间的转群，应使用场内专用转猪车或转猪通道。

7.4.2.2 转群前应对转猪工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转群后对经过的通道进行立即消毒。

7.4.2.3 严格执行“全进全出”制度，同一批次猪只转出后，猪舍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不少于

7天，方可转入新批次猪只。

7.4.3 销售出场管理

7.4.3.1 设立独立的销售装猪台，装猪台应位于生产区围墙外或边缘，通过专用赶猪通道与生产区相

连。

7.4.3.2 装猪台应划分为脏区（场外车辆停放区）和净区（场内赶猪区），之间有物理隔断。

7.4.3.3 销售猪只只能单向流动，严禁回流。

7.4.3.4 装载完毕后，立即对装猪台、赶猪通道及周边区域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7.4.3.5 参与销售的人员在返回生产区前必须淋浴更衣。

饲料与饮水安全

7.5.1 饲料安全

7.5.1.1 饲料原料和成品料应来自信誉良好的供应商，避免使用动物源性饲料（如肉骨粉）。

7.5.1.2 饲料储存塔（筒仓）应定期检查密封性，每月至少清理一次料塔底部积料，防止霉变。

7.5.1.3 防止饲料在输送过程中被污染。料车卸料口与场内存料塔接口应密闭对接，对接前后进行消

毒。

7.5.2 饮水安全

7.5.2.1 饮用水水质每年至少检测一次，符合 GB 5749 要求。

7.5.2.2 使用自备井水的，应加强水源保护，井口密封，周围 30 m 内无污染源。

7.5.2.3 每月对供水管线末梢水进行大肠杆菌等微生物指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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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4 定期清洗水线，建议每季度一次。可通过加药器投放饮用水消毒剂（如二氧化氯、次氯酸）

进行管道消毒，消毒后彻底冲洗。

7.5.2.5 使用饮水加药器给药后，必须对加药器和整个水线进行彻底清洗，防止药物残留滋生细菌。

清洗与消毒程序

7.6.1 通用要求

7.6.1.1 遵循“先清洗、后消毒”的原则。

7.6.1.2 畜禽养殖场消毒的一般技术要求应符合 NY/T 3075 的规定。

7.6.1.3 消毒剂应选择广谱、高效、低腐蚀、对环境和猪只安全的产品。

7.6.1.4 应定期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消毒剂，防止产生耐药性。

7.6.1.5 严格按照消毒剂说明书推荐浓度配制，现用现配。

7.6.1.6 使用量应保证被消毒表面完全湿润并维持规定的作用时间。

7.6.1.7 清洗与消毒程序示例可参考附录 A。

7.6.2 不同对象的洗消要求

7.6.2.1 猪舍（全进全出后）洗消要求如下：

a) 移走所有可移动设备，彻底清扫粪便、饲料等有机物。

b) 使用高压热水（≥60 ℃）配合清洁剂冲洗天花板、墙壁、地面、栏杆、料槽、饮水器等，直

至无可见污物。

c) 干燥后，使用有效消毒剂进行喷洒或 foam 消毒，确保全覆盖，作用时间不少于 30 min。

d) 必要时，对耐高温表面进行火焰消毒。

e) 封闭门窗，进行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熏蒸消毒，空舍至少 7天。

7.6.2.2 设备与工具洗消要求如下：

a) 每日对料车、扫帚、铁锹等工具进行清洗和喷雾消毒。

b) 兽医器械使用后应立即消毒。

7.6.2.3 工作服与靴洗消要求如下：

a) 工作服应每日更换，集中清洗消毒。

b) 工作靴每日清洗，并在指定消毒液中浸泡。

7.6.3 消毒效果评估

7.6.3.1 应定期对重点区域进行消毒效果评估。

7.6.3.2 评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ATP 生物荧光检测、细菌培养计数、特定病原 PCR 检测。

7.6.3.3 建立评估标准，如 ATP 读数 RLU 值低于某一阈值，或细菌菌落数在可接受范围内。

7.6.3.4 对评估不合格的，应重新清洗消毒。

有害生物防控

7.7.1 鼠类防控

7.7.1.1 应建立全场防鼠地图，在围墙四周、仓库周边、猪舍外围等关键区域，每 20-30 m 布设一个

抗干扰鼠饵站，并编号管理。

7.7.1.2 应使用第二代抗凝血类杀鼠剂，每周检查并补充鼠饵，记录鼠类活动痕迹。

7.7.1.3 应及时清理死鼠并深埋或焚烧。

7.7.1.4 应保持场区整洁，无杂草、垃圾，断绝鼠类食物来源和栖息地。

7.7.1.5 仓库门应安装挡鼠板，高度≥60 cm。

7.7.2 鸟类防控

7.7.2.1 应在所有饲料仓库、猪舍的通风口、门窗安装防鸟网（网孔直径≤2 cm）。

7.7.2.2 应定期清除场区内的鸟巢和鸟粪。

7.7.2.3 可在饲料塔等关键区域使用声音、闪光等驱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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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昆虫（蚊、蝇、蜱）防控

7.7.3.1 昆虫（蚊、蝇、蜱）防控方法如下：

a) 环境治理：及时清除粪污，疏通排水沟，填平积水坑，消除滋生地。粪污处理区定期喷洒昆

虫生长调节剂。

b) 物理防护：猪舍安装纱窗、水帘。在出入口可安装风幕机或防蝇帘。

7.7.3.2 化学防治：在蚊蝇活跃季节，选择对猪只安全的杀虫剂，定期对猪舍外围环境、墙体进行滞

留喷洒。场内可布设灭蚊灯。

7.7.3.3 应定期检查猪只体表是否有蜱虫寄生，发现后立即治疗并对环境进行处理。

7.7.3.4 常见有害生物防治措施可参考附录 B。

废弃物管理

7.8.1 粪污管理

7.8.1.1 应采用干清粪工艺，减少污水产生量。粪污做到日产日清。

7.8.1.2 粪污处理应符合 GB 18596 的要求，无害化处理技术应符合 GB/T 36195 的规定，采用沼气发

酵、堆肥、异位发酵床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7.8.1.3 污水管道应密闭，防止外溢。

7.8.1.4 污水池应加盖，定期投放环境友好型消毒剂或微生物处理剂，减少臭味和病原。

7.8.2 病死猪处理

7.8.2.1 猪场内发现病死猪，应立即由专人使用专用密闭运输工具运至病死猪暂存冷库。

7.8.2.2 应严格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处理，优先采用化制、高温发酵等

工业化处理方式。

7.8.2.3 严禁出售、丢弃、食用。

7.8.2.4 无害化处理过程应有完整记录，包括日期、数量、重量、处理方式、处理人签字等。

7.8.3 医疗废弃物及生活垃圾

7.8.3.1 使用过的疫苗瓶、注射器、药瓶、纱布等医疗废弃物，应放入专用锐器盒和医疗废物垃圾袋，

分类收集。

7.8.3.2 与有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理单位签订合同，定期清运处理，并保留交接记录。

7.8.3.3 生活垃圾应袋装化，每日清理出场，交由市政环卫系统处理。

8 监测、预警与记录

日常生物安全巡查

8.1.1 应制定日常生物安全巡查清，涵盖所有关键控制点，如大门、淋浴间、洗消中心、物资消毒间、

装猪台、无害化处理区、防鼠设施等。

8.1.2 应指定专人每日至少巡查一次，检查各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设施是否完好，并记录巡查结果。

发现的问题应立即整改，并跟踪整改效果。

疫病与环境监测

8.2.1 猪群健康监测

8.2.1.1 饲养员应每日观察猪群精神、食欲、粪便、呼吸等状况，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兽医。

8.2.1.2 制定年度疫病监测计划，对非洲猪瘟、口蹄疫、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主要疫病进行定期血

清学和病原学监测。建议每季度按一定比例抽样检测。

8.2.1.3 对引入猪只、发病猪、死淘猪应进行必要的实验室诊断。

8.2.2 环境病原监测

8.2.2.1 应定期对高风险区域进行环境采样和病原检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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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猪台及周边；

b) 车辆洗消中心（洗消后车辆表面）；

c) 人员淋浴间和更衣室；

d) 物资消毒间；

e) 生产区入口、猪舍内走廊、粪污沟等。

f) 采样方式包括棉拭子涂抹、空气采样器、水样采集等。检测项目应涵盖当前主要威胁病原。

g) 建立环境病原监测基线，当检测到病原阳性时，应立即启动预警，追溯来源，并加强相关区

域的清洗消毒和管控。

8.2.2.2 采样方式可参照 NY/T 1167 等相关标准执行。

疫情预警与应急响应

8.3.1 预警分级

根据风险程度，建立三级预警机制：

a) 黄色预警：周边地区发生疫情；环境监测到可疑病原；猪群出现不明原因厌食、发热等。

b) 橙色预警：本场个别猪只出现疑似重大疫病临床症状；引种隔离猪只检测阳性。

c) 红色预警：确诊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8.3.2 应急响应措施

8.3.2.1 应制定详细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明确报告程序、封锁、隔离、扑杀、无害化处理、全

面消毒等流程。

8.3.2.2 一旦启动预警，应立即升级相关区域的生物安全措施，限制人员和物资流动，增加消毒频次。

8.3.2.3 发生疫情时，应立即向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做好各项处置工作。

记录与档案管理

8.4.1 记录要求

8.4.1.1 本文件要求的所有活动均应形成记录，包括但不限于：

a) 人员出入；

b) 车辆洗消；

c) 物资消毒；

d) 免疫用药；

e) 引种隔离；

f) 病死猪处理；

g) 清洗消毒；

h) 有害生物防控；

i) 巡查监测；

j) 培训等。

8.4.1.2 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清晰，由操作人员或负责人签字，并注明日期。

8.4.2 档案管理

8.4.2.1 所有生物安全记录应分类归档，建立电子或纸质档案库。

8.4.2.2 关键记录（如引种记录、疫病监测报告、无害化处理记录、应急预案执行记录等）应永久或

长期保存。

8.4.2.3 一般管理记录（如日常巡查、消毒记录等）应至少保存 2 年以上，确保可追溯。

8.4.2.4 鼓励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记录和档案管理，提高效率和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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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推荐消毒程序示例

A.1 猪舍终末消毒程序（全进全出后）

猪舍终末消毒程序如下：

a) 清空与干燥：移走所有猪只、可移动设备，打开门窗通风干燥 24-48 h。

b) 预处理：用清水预湿地面、墙壁，浸泡粪便结块。

c) 机械清除：彻底清除所有粪便、垫料、饲料残渣等有机物，运至粪污处理区。

d) 高压清洗：

1) 使用高压热水清洗机（压力≥100 bar，水温≥60 ℃），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地面，由

上至下、由内至外进行彻底冲洗。重点冲洗料槽、饮水器、栏杆、漏粪板缝隙。

2) 冲洗至无可见污物，排水清澈。

e) 消毒剂喷洒：

1) 选择广谱消毒剂（如 1:200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溶液或 1:1000 戊二醛溶液）。

2) 使用低压喷雾设备，确保所有表面（包括死角）均匀湿润，用量建议 300-500 mL/m²。
3) 关闭门窗，保持湿润，作用时间不少于 60 min。

f) 干燥：打开门窗，通风干燥。

g) 空舍：封闭门窗，空舍至少 7 天。空舍期间可进行甲醛（福尔马林）熏蒸（42 mL 福尔马林+21

g 高锰酸钾/m³，密闭 24 h，再通风 48 h 以上）或过氧乙酸喷雾密闭消毒。

A.2 车辆洗消程序（适用于外来运猪车）

车辆洗消程序如下：

a) 初次消毒：在入口处对车身、底盘进行喷雾消毒。

b) 高压清洗：使用≥60 ℃热水和清洁剂，对驾驶室、车身、底盘、轮胎、车厢内部进行全方位

高压冲洗，去除所有可见污物。

c) 泡沫浸泡与精洗：喷洒泡沫清洁剂，静置10 min后，再次高压冲洗。

d) 消毒：使用经稀释的有效消毒剂（如戊二醛、过硫酸氢钾复合物）对全车进行喷雾消毒，确保

表面湿润并作用不少于15 min。

e) 烘干：驶入烘干房，确保车厢内部温度达到70-75 ℃，持续30 min以上。记录烘干温度与时间。

f) 采样与放行：定期（如每周）对洗消后的车辆车厢底板、轮胎等部位进行环境采样检测，病原

学检测阴性后方可放行进入净区装货点或视为合格。建立车辆洗消档案，一车一档。

A.3 消毒剂轮换使用建议表

消毒剂轮换使用建议见表A.1。

表 A.1 消毒剂轮换使用建议表

使用时段 推荐消毒剂类型

第一季度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第二季度 戊二醛-季铵盐复合物

第三季度 碘制剂

第四季度 酚类制剂

注：轮换方案应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水质（pH、硬度）、消毒对象和环境温度等因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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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见有害生物防控技术措施

B.1 鼠类综合防控

B.1.1 防控策略

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策略，以环境治理为基础，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建立持续、

系统的防鼠体系。

B.1.2 环境治理

保持场区整洁，及时清除垃圾、杂草，物料堆放整齐，消除鼠类隐蔽和栖息场所。

封堵所有可能鼠类侵入的孔洞（直径>0.6 cm），如墙体裂缝、管线入口、门窗缝隙。

建议使用水泥、钢丝球等坚固材料封堵。

饲料仓库、生产车间应安装严密的门和高度不低于60 cm的金属挡鼠板。

B.1.3 物理与化学防治

物理与化学防治具体措施如下：

a) 鼠饵站布设与维护：

  1) 沿猪场围墙外侧及内侧，每20-30米布设一个固定、防雨、带锁的鼠饵站，并编号管理。

  2) 在场区内的仓库、料塔、宿舍、办公楼等建筑物周围，根据情况增设鼠饵站。

  3) 鼠饵站应固定放置，内部保持干燥，标识清晰。

  4) 每周检查一次鼠饵站，记录鼠饵消耗情况和鼠类活动痕迹（如鼠粪、鼠迹）。及时补充新

鲜鼠饵，确保饵料充足。

b) 杀鼠剂使用：

  1) 推荐使用第二代抗凝血类杀鼠剂（如溴敌隆、溴鼠灵），因其对非靶标动物相对安全，且

有特效解毒剂（维生素K1）。

  2) 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急性鼠药。

  3) 饵料应使用市售成品毒饵，避免自行配制。可根据鼠类喜食性选择谷物、蜡块等不同剂型。

  4) 投饵量：每个鼠饵站内首次投放毒饵约50-100克。

c) 死鼠处理：

  发现死鼠应立即用镊子或手套拾取，放入专用塑料袋中，进行焚烧或深埋（深度>1米）处理，

并对该区域进行消毒。处理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

B.2 苍蝇综合防控

B.2.1 滋生地控制（根本措施）

粪便管理：采用干清粪工艺，确保粪污日产日清。堆粪场硬化、有顶棚，并定期喷洒昆虫生长调节

剂（IGR，如环丙氨嗪）或生物杀虫剂（如苏云金杆菌H-14）于粪便表面。

污水与垃圾管理：保持排水沟畅通，无积水。垃圾箱（桶）密闭，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环境卫生：及时清理洒落的饲料、垫料及一切有机废弃物。

B.2.2 物理防护与捕捉

在所有猪舍、饲料间的门窗、通风口安装纱窗（目数≥16目）。

在人员进出频繁的通道口，可安装风幕机或防蝇帘。

在苍蝇活跃区域，可安装粘蝇条、捕蝇灯作为辅助措施。捕蝇灯应安装在距离工作区域4米以外、

离地1.5-2米的高度，并避免靠近门窗，防止吸引室外苍蝇。

B.2.3 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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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防治方法如下：

a) 幼虫防治（滋生地处理）：在无法及时清除的滋生地，如化粪池口、排水沟，定期喷洒环丙

氨嗪等昆虫生长调节剂，阻止蛆发育为成虫。

b) 成虫防治：

1) 滞留喷洒：在苍蝇喜欢停落的墙壁、天花板、栏杆等表面，使用具触杀和持效作用的杀

虫剂（如高效氯氟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进行喷雾，形成药膜。每月处理 1-2 次。

2) 空间喷洒：在苍蝇密度极高时，可选用喷雾或超低容量喷雾进行空间快速杀灭，作为应

急措施。宜选择傍晚进行。

B.3 蚊虫综合防控

B.3.1 滋生地清除

清理积水：每周全面排查并清除场内及周边所有不必要的积水容器。

管理水体：对必须存留的积水，如排水沟、蓄水池，可投放生物灭蚊幼剂或昆虫生长调节剂。

环境改造：填平坑洼，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

B.3.2 物理防护

猪舍门窗安装纱窗（目数≥40目为佳）。

对于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猪舍，可在栋舍外围搭建防虫网。

为种猪、仔猪等关键猪群安装蚊帐。

在人员生活区可使用蚊香、电蚊拍、诱蚊灯等。

B.3.3 化学防治

B.3.3.1 成蚊杀灭

在蚊虫活动高峰时段，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进行超低容量喷雾或热烟雾处理，快速降低成蚊密

度。

B.3.3.2 猪体及环境防护

经兽医评估后，可考虑在猪舍内使用对猪只安全的菊酯类缓释剂进行墙面处理，或使用畜牧专用蚊

香。严禁擅自对猪体喷洒人用驱蚊剂或杀虫剂。

B.3.4 防控记录与评估

建议使用表格记录每次鼠饵检查、杀虫剂喷洒、滋生地清理等活动的日期、操作内容、所用药品及

剂量、操作人等信息。

定期评估防控效果，如鼠密度监测、苍蝇目测计数等，并根据效果调整防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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